
设立安全评价报告自查表

序号 内容要求 落实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
1 安全评价报告是否由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编制

2

新建、扩建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当地化工行业发展规划、化工园区产

业准入要求，新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新设立的专门从事危

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储存设施是否选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

专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的区域内；

3
建设项目是否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化学品，是否

采用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、禁止使用的工艺、设备；

4

安全评价的范围是否与建设项目的相关内容一致，是否包括依托现

有企业的生产、储存条件。安全评价报告是否存在重大缺陷、漏项

的，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、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齐全或不准确；

5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是否与投资主管部门核准、备案相一致；

6
建设项目是否属于本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审查范围。若不属于，是否

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审查工作委托书。

二、安全条件论证

1

（1）对建设项目内在的危险、有害因素的辨识分析以及建设项目发

生爆炸、火灾、中毒事故可能影响的周边单位生产、经营活动或者

居民生活的调查分析是否全面、准确，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否

论证充分；

2
（2）当地的自然条件（主要包括：地形、地貌、水文地质、工程地

质、地震、潮汐、气象等）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是否充分。

三、选址及总平面布置

1

（1）厂址选择、周边场所设施及安全距离、拟建厂址自然条件，是

否调查分析全面、清楚并符合实际，是否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；

2

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，与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的八类场所、设施、区

域的距离是否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、行

业标准的规定；

3

总平面布置情况（如：功能分区，生产装置、设备、设施、仓库、

罐区、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、道路及出入口等的位置和竖向布置等）

是否全面、详细；

4

总平面布置是否结合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和建设项目内在的危险、有

害因素进行了合理性分析，主要装置和设备设施与上下游生产装置

的关系是否明确，是否满足安全生产要求；

5

总平面布置是否符合《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》《工业企业总

平面设计规范》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

标准》《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》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

等标准规范的要求；

6
总平面布置图是否由具有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出具；图签是否

有相关人员签字、有风玫瑰图或指北针，坐标或间距等是否标注清



楚、准确。

四、主要技术、工艺和装置、设备、设施

1

主要技术、工艺的来源和装置、设备、设施是否确定，介绍是否包

括主要反应方程式、主要工艺操作参数、工艺流程简图、物料平衡

等内容；

2

主要技术、工艺是否与国内外同类建设项目水平进行了对比（工艺

技术方案的可靠性和成熟性，工艺操作难易程度，自动化控制水平

等），对比结果是否合理可行。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是否

在小试、中试、工业化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放大到工业化生产，是否

提供中试或工业化试验的鉴定报告；涉及国内首次使用化工工艺，

是否经建设项目所在地或工艺发明单位所在地具有工艺可靠性论证

职责的部门组织鉴定；

3

主要装置、设备和设施特别是主要特种设备是否明确

其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材质、数量等情况，是否与危险化学品生产或

者储存过程相匹配；

4
结合已建成的同类建设项目及其生产运行情况，分析确定主要技术、

工艺和装置、设备、设施是否安全可靠，是否满足安全生产要求；

5

是否存在“两重点一重大”（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、重点监管

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），其装置设施的自动化控

制及紧急停车系统等安全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。

五、配套和辅助工程

1

配套和辅助工程，如：土建、供排水（包括“清净下

水”）、供配电、供汽（气）、供冷、脱盐水、消防、防雷防静电、

通风等配套和辅助工程的能力、来源等是否全面、完整，能否满足

安全生产的需要；

2

主要原辅材料和产品（包括产品、中间产品）的名称、

数量（用量）、运输量、储存情况（储存方式、规模、时间）、装

卸设施等以及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的技术要求是否

明确，能否满足安全生产要求；

3
依托现有企业生产、储存条件的建设项目，相关的依

托内容是否明确、是否满足要求。

六、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

1

建设项目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类别、理化性能指标和相关数据

是否齐全，有无数据和信息来源。是否列表说明闪点、沸点、爆炸

极限、密度、火灾危险性类别、毒物危害程度分级、接触限值等主

要数据

2

是否辨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

存过程中，可能造成爆炸、火灾、中毒、灼烫事故以及其他可能造

成作业人员伤亡的危险、有害因素及其分布，分析是否全面、准确，

分布情况是否明确；是否绘制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或安全风险分布

图，并根据泄漏、火灾、爆炸、中毒等风险因素情况，提出安全防

护和监控设施措施；

3
是否定性、定量分析建设项目的固有危险、有害程度，

是否定性、定量分析和预测风险程度，分析和预测是否准确；是否



确定了重大危险源，对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分析是否全面、准确；

4

是否调查分析与建设项目同样或者同类生产技术、工艺、装置（设

施）在生产或者储存危险化学品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案例的后果和原

因。

七、安全对策与建议

1

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与建议是否全面，能否涵盖建设项目

的选址，拟选择的主要技术工艺或者方式和装置设备设施，拟为危

险化学品生产或者储存过程配套和辅助工程，建设项目中主要装置

设备设施的布局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器材、设备，安全管理对策

措施等；

2

安全评价报告是否对建设项目拟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出明确建议；是否对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取证、注册安全工程师配置提出明确建议；

是否对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、设备、技术、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，涉及重大危险源、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、

储存设施操作人员，涉及爆炸危险性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

的操作人员学历或职称提出明确建议等；

3
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与建议是否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；

4 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与建议是否具有针对性、可操作性。

八、结论

1 是否简要列出建设项目的主要危险、有害因素评价结果；

2 是否指出建设项目应重点防范的重大危险有害因素；

3 是否明确应重视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；

4
是否明确潜在的危险、有害因素在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能否得到控

制以及受控的程度如何；

5
是否明确建设项目从安全生产角度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

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，建成或实施后能否安全运行。

安全条件审查不通过的情形之一——“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、漏项”的情形

1

重要区域、关键设备设施、主要物料和建（构）筑物、主要安全设

施、重要的公辅设施、改（扩）建情况等遗漏或描写错误，影响评

价结论的；

2
法律、法规、标准主要条款漏项、错误或使用已废止的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，影响评价结论的；

3
未进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及分级或出现严重偏差，影响评

价结论的；

4
存在不符合国家和行业强制性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项，评价报告漏

项未做评价的；

5 策措施建议与被评价项目实际严重不符的；

6
未对照建设项目所在地化工产业“禁限控”目录、化工产业发展规

划等评价建设项目符合性的；

7 建设内容与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文件或者规划相关文件不符；

8
未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》《危险化学品

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及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



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》对建设项目实施

后安全风险进行整体计算的；

9
建设项目主要危险、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，未根

据项目的主要危险、有害因素进行评价并提出管控措施的。

安全条件审查不通过的情形之二——“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、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

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”的情形

1
建设项目选址不符合《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》、《工业企业

总平面设计规范》要求；

2
建设项目与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八大类场所、设施、

区域的距离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；

3 建设项目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足；

4
建设项目个人风险不满足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

准》要求或社会风险落在不可接受区域；

5

建设项目所选用的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标准规

定的安全条件，如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地段、地震断层、地质灾害易

发区、陷落区、蓄滞洪区、环境敏感区、净空区等。

安全条件审查不通过的情形之三——“主要技术、工艺未确定，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”的情形

1 未明确项目主要工艺技术或技术来源的；

2 采用转让技术不能提供技术转让合同或专利许可的；

3 采用经小试、中试研发技术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；

4 采用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但未经安全可靠性论证的；

5 未根据项目实际开展工艺包设计的；

6 使用国家明令限制类、淘汰类工艺或设备的；

7 应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但未开展的；

8

硝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和过氧化的精细化工生产装置有关产品

生产工艺未进行全流程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的，或未对有关原料、中

间产品、产品及副产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和蒸馏、

干燥、储存等单元的风险评估的。

安全条件审查不通过的情形之四——“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、资料”的情形

1 安全评价报告、试验总结、技术转让报告、工艺包等故意伪造的；

2
在周边环境、主要建（构）筑物、工艺、装置、设备设施等重要内

容上弄虚作假，导致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，影响评价结论的；

3
伪造、篡改相关信息、数据、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，影响评价

结论的；

4 故意采用存疑的第三方证明材料报告，影响评价结论的；

5 隐瞒项目主要安全风险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，影响评价结论的情形。

6 对审查会提出意见的整改措施弄虚作假的。

其他典型问题

1
评价报告或总图不规范，缺少相关单位、人员签字、盖章，评价报

告附图、附件不全，缺少能反映周边现状的规划蓝图；

2 分期建设的项目，评价报告等资料对项目分期建设情况描述不清；

3 技术来源及其先进性分析不清晰，引进国内外转让技术的，未进行



国内外同类项目技术比选，未说明技术先进性和差距、转让技术以

往的安全业绩等情况；

4 涉及工艺放大的，未对具体放大情况进行描述；

5 上下游关系以及物料互供关系不清晰；

6
建设项目工艺流程、物料平衡不清晰，未对原料、产品、中间产品、

危废等定量计算；

7
配套设施基本情况不明，未对水、电、气、储运等公辅设施能力进

行定量计算；

8 “两重点一重大”辨识错误；

9 未进行多米诺效应分析；

10
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计算不符合规范要求；对风险等值线范围内的

情况未进行调查或调查信息错误；

11 未对危化品以外物料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；

12
所在化工园区未针对新上高固有安全风险项目对整体安全评估报告

中个人和社会风险进行迭代更新，评估风险可接受情况；

13
大型石化、大型基础化工项目未对建设项目实施后企业内外部道路

运输能力进行定量分析。


